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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6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2年 11月 6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圖書館 6樓會議廳 

主席：張玉芳教務長 紀錄：林羿吟行政組員、王碧蓮行政辦事員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布開會： 

本（第 86）次教務會議應出席代表 97 人，請假 13 人，現有 65 人報到，已達開會

法定人數，會議開始。本次會議如有臨時動議，請於 12時 50分前提送。 

 

貮、校長致詞： 

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一級中心主管、各系代表，大家好， 

有下列幾點事項想與各位進行分享和宣導： 

一、 請各系所多予考量放寬畢業門檻：本校學系眾多，富多元面向，希望未來能推

動學生無論是進入哪一個學系，只要願意修習其他任何一個學系，找到他的興

趣，於修畢相關課程後，皆能取得學位。所以敬請各系所於兼顧辦學品質下，

能盡量彈性鬆綁畢業門檻、相關課程認定等；教務處相關單位同時也會持續盤

點並鬆綁雙主修、輔系、課程或學分採認等相關規定，敬請大家都能夠站在以

學生學習為主的立場來思考及改變。 

二、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簡稱 T4，包括本校、成大、中山、中正）教學資源共享：

T4 內四校辦學各有優點，也已共同制定辦法及簽訂合作協議書，讓同學們可

以申請跨校選課、跨校輔系或雙主修等等，將來在課程認定上，也希望各系所

可以盡可能鬆綁、盡量彈性予以認定，學校方面也會盡量提供相關的配套措施。 

三、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簡稱 NUST，共 11 個學校）教學資源共享：NUST 內含

師範體系、技職體系，是一大特色。在這 11 個學校中，有許多屬於技職體系

學校，所開設課程是本校沒有的，很歡迎同學們修習。甚至 NUST 內也有提

供跨校輔系或雙主修的機制，開放給每個學校學生可以修習另一個學校的課

程，修滿後即可以取得他校的輔系資格或雙主修學位，歡迎各系所要盡量提供

這樣的機會鼓勵學生修習。 

四、 推動學期 16 週：現今已有許多學校在推行學期 16 週，本校教務處也已朝向

學期 16 週規劃，並將努力完成所有的行政流程後，呈報至教育部同意實施，

以利老師、同學有更多彈性時間規劃「教」或「學」，例如更積極推動跨領域

學習等等。 

五、 實施心理健康假：個人於參加立法院預算審議時，方知現在已有許多個學校實

施「心理健康假」，此項政策是教育文化委員召集人力推，各大學也在陸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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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本校學務處已研擬完成，修正法案於校務協調會中通過，將提送本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下學期開始實施。藉由此項措施，讓我們有機會發

現可能需要引導的同學，希望各系所可在系務會議中向老師傳達及宣導，提供

有需要的學生使用，讓同學們在校園裏健康愉快的學習。 

六、 申請國科會獎學金：國科會博士班奬學金一年有千個名額，四百個是直接跟國

科會申請，今年已申請結束；六百個是分到各校，以前三百個時，本校好像分

到 13 個名額，現是六百個名額，本校應該會拿到 2 倍名額，所以明年國科會

在辧理申請作業時，鼓勵本校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外籍生申請。本校業已通過

相關辦法，如果國科會是核給獎學金四萬，一次給 3 年，本校第四年是自動核

給 2 萬，所以如有優秀的碩士班學生，明年請記得提出申請，用此來吸引優秀

博士生，這部分請各系所充分利用。 
另一方面，外籍生維持大概在 3-4 百名間，須瞭解外籍生有多少由學校補助、

多少由獎學金補助，以鼓勵優秀外籍生，維持一定獎勵比例，並從高教深耕編

列相關經費，以擴充外籍生，尤其是博士生、特殊班。 

七、 鼓勵各學院成立不分特定專長之全英文學程：農資學院今年成立國際農學博

士學位學程，不分科系，學生入學後可以到各系所修課，畢業門檻也不會被各

系所框架住，課程選擇更富彈性，誠摯建議各學院參考及提出申請。另為鼓勵

各學院申請，相關單位將會在高教深耕計畫下規劃補助專案外籍師資，以及提

供如半個行政辦事員等相關行政人力支援。今年已由農資學院首先成立，外籍

生共有 17 位報到，這絕對是增加外籍生來校就讀之誘因，尤其是針對碩博士

班而言。 
以上這幾項先簡單跟各位報告，需要各單位來共同協力合作。相關執行細節，也會

陸續邀請各院長、各系所主管來協助。如果各位主管或同學代表對學校未來有任何

好的建議或想法，請隨時與我聯絡，或寫信至校長室（校長室秘書）信箱。個人會

陸續到各學院進行交流，與教師座談，學生部分也已安排「與校長有約座談」的交

流時間。我們一起努力讓學校愈來愈好，相信學校未來發展會成為您我所想要好學

校的樣子。 
 

參、主席報告： 

謝謝各院院長、系所主管撥空參加本次教務會議，在進行議案討論前，有些事項需

要麻煩各位主管協助推動，學生跨域學習在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為推動重點，先針

對此部分簡要向各位報告（詳閱 簡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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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報告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作業 

一、本校 111學年度教學單位自我改善追蹤管考案業經 112年 7月 6日教學單位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通過在案，本次會議共解除列管之自我改善項目共計 16項、持續列管之自

我改善項目共計 3項。 

◎教學單位調整、總量、專案及其他 

一、前次（第 85）次教務會議及臨時教務會議通過之教務法規修正案，已公告於本處

「法規章則」網頁，並送一、二級單位周知，條文英譯後亦公告於教務處英文法規

網頁。 

二、辦理 112-1 學期隨班附讀申請至 9 月 18 日截止，受理社會人士及受推薦高中生選

課及繳費，通過審核者共計 142 人 240 門課程，已完成學員證發放作業。 

三、參與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教學工作圈業務： 

(一) 112 年 5 月 23 日於線上辦理「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第 8 次教學工作圈會議」，共

計 41 人次參加，會中通過「跨校交換生」及「跨校輔系/雙主修」合作計畫相

關細節，並提送至系統委員會。 

(二) 112 年 6 月 6 日於臺灣國立大學系統委員會議簽署「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跨校輔

系協議書」、「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跨校雙主修協議書」與「臺灣國立大學系統交

換生協議書」，並自 112 學年度起生效施行。 

(三) 112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11 日辦理首屆「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跨校輔系雙主修」，

本校受理他校申請跨校輔系共 6 位學生，總計 2 人通過審核；受理他校申請跨

校雙主修共 3 位學生，總計 2 人通過審核。 

(四) 經統計 112 年上半年度(112 年 1 月至 6 月)，教學工作圈各項目執行成果如下： 

1. 跨校選課：各成員學校至本校修課者共計 77 人次，本校至他校修課者共計

19 人次。 

2. 教學知能研習：辦理 22 場次，共計 658 人參加。 

3. EMI 研習課程：辦理 4 場次，共計 336 人參加。 

4. 名人講座：辦理 4 場次，共計 671 人參加。 

(五) 112 年 8 月 29 日於國立高雄大學辦理「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第 9 次教學工作圈

會議」，總計 18 人次參加，會中修正「跨校輔系辦法」及「跨校雙主修辦

法」，並提送至系統委員會。 

(六) 系統成員學校委請本校向「英國牛津全英語授課訓練機構 (Oxford EMI 

Training)」洽購「Self-Access Course: Oxford EMI Certificate for University 

Lecturers」線上課程，總計 67 人參與(本校 54 人，他校 13 人)。 

四、辦理本校高等教育深耕第二期計畫【教學創新精進及產學合作連結】分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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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2 年 6 月 2 日召開校外委員審查會議，院系計畫共計通過 26 案，業於 6 月

19 日完成院系計畫案之審核通知及經費核定，7 月完成 26 案院系修正計畫書

彙整及經費授權。 

(二) 112 年 6 月 16 日完成校級審查意見回覆及修正計畫書報部。 
(三) 規劃 112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16 日期間，於綜合教學大樓辦理 112 年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興意盎然教學成果展」，並訂於 10 月 23 日舉辦開幕式。 

五、辦理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一) 112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13 日期間，招策中心至 32 學系進行「大學申請入學優

化審查機制與策略分析」宣傳工作。 

(二) 112 年 6 月 15 日辦理「高中諮詢會」，邀請物理、生機、生技、土環、景觀學

程各 1 名書審委員分享 112 年申請入學審查經驗，促進大學端與高中端師長對

於學習歷程的對話。 

(三) 112 年 6 月 27 日及 6 月 29 日共計辦理 3 場「十二年國教系列座談會」，以物

理、數學、化學系師長為主要參與對象，會中針對學習落差問題進行討論。 

(四) 112年 7月 21日協助水土保持學系於「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ColleGo!」

系統申請異動其學群及學類一案，水保系自「防災學類」異動為「水利工程學

類」。 

(五) 112 年 9 月 22 日辦理招生專業化「招生資訊與校務研究分析」講座，邀請銘

傳大學遲文麗教務長蒞臨分享，本場活動參與人數 30 人。 

六、辦理教學單位增設/調整申請、校務資料庫之相關業務： 

(一) 112 年 5 月 26 日函報教育部本校「112 年 3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料檢核

表」，業經教育部 112 年 6 月 13 日函復(本案)存部備查。  

(二) 112 年 5 月 29 日函報申請修正 112 年 3 月校務資料庫－「教 1.專兼任教師」

表冊，教育部於 112 年 6 月 29 日函復本案說明，爰未能同意本次所請修正事

宜，業通知填報單位。 

(三) 依教育部 111 年 5 月 12 日函知「113 學年度總量提報系統各項填報表件填表

說明」項目，進行師資質量作業、未符合師資質量改善說明等各項表冊資料填

報。112 年 6 月於完成 113 學年度外國學生-外加名額規劃表、111 學年度外國

學生-招生情形調查表、非學業表現優秀人次調查等資料填報。  

(四) 112 年 5 月辦理「能源材料與環境永續專業學院」增設申請案作業，相關資料

提送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發會議審議。 

(五) 112 年 8 月 4 日教育部函文公告 113 學年度大學校院第一階段院、系、所、學

位學程增設調整結果及本階段總量提報作業案，已轉知申請單位。113 學年度

第二階段招生名額總量提報資料業於系統完成填報，並於 112 年 8 月 16 日函

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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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2 年 7 月 20 日函報教育部本校「應用數學系」及「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

究所」申請擴充 113 學年度半導體、AI、機械領域系所招生名額案相關資料。

112 年 9 月 6 日教育部函復本校申請，同意納入系所擴充招生名額。   

(七) 112 年 7 月 20 日函報教育部本校「化學工程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及「資訊管理學系」申請「113 學年度總量一般大學半導體、AI、機械領域系

所申請師資質量教研表現專案審查」計畫資料。112 年 9 月 6 日教育部函復本

校申請，同意納入擴充招生名額。  

(八) 112 年 9 月 12 日函報教育部本校 113 學年度各學制及班別招生名額分配表冊

等資料，並於系統完成填報。 

(九) 112 年 8 月辦理 112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基本資料表冊作業。112

年 9 月 6 日函文通知相關單位「112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表冊填寫

單位及填報時程等規定。另於 9 月 6 日 e-mail 校內各填報單位填報網站、填表

手冊、線上教學網址，以及轉知教育部 8 月 31 日、8 月 9 日來函有關本期校

務資料庫填報作業說明等相關資料。 

(十) 112 年 9 月 5 日教育部函覆本校「113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教

育部同意下列系所自 113 學年度起新增： 
1. 精準健康碩士學位學程。 2.臨床醫學研究所。3.臨床護理研究所。 

(十一) 「113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教

育部同意核予外加招生名額： 
1.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 名、碩士在職專班 10 名。 
2.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 名。 
3. 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24 名。 

◎ 註冊組 

一、辦理學籍業務： 

(一) 112 年 5 月 3 日-4 日辦理 112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報到事宜。 

(二) 112 年 5 月 10 日辦理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初選、加退選)費用未繳費催

繳發函，請未繳費學生儘速辦理補繳費事宜。 

(三) 112 年 5 月 15 日-17 日進行第一梯次暑修資格審查。 

(四) 辦理 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海外分發僑生新生各類訊息公告事宜。 

(五) 辦理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制畢業證書印製作業及畢業生離校程序。 

(六) 112 學年度學生學雜費收費標準已報部核准，並於 112 年 5 月 26 日發文至本

校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及公告於教務處(註冊組)學雜費收費標準專區。 

(七) 112 年 6 月 12 日發函通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未完成選課且未於期限內辦理

休學之勒令退學(17 名)。 

(八) 111 年 6 月 13 日發函通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交學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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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或學分費之勒令退學(44 名)。 

(九)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業年限屆滿之勒令退學人數為 31 位(博士班 9 位、碩士

班 9 位、碩專班 10 位、學士班 2 位、進修學士班 1 位)，業於 112 年 7 月 27

日發函通知。 

(十)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業成績累計二次不及格之勒令退學人數為 29 位(學士班

24 位、進修學士班 4 位、碩士班 1 位)，業於 112 年 8 月 3 日發函通知。 

(十一) 提供各學製學生證製卡及發放作業。 

(十二)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單次學業成績不及格警示函於 112 年 9 月 7 日發函通

知，並副本給相關教學單位、行政單位，俾便啟動關懷並提供協助改善管道。 

(十三) 112 年 9 月 4-15 日辦理學分抵免、輔系、雙主修、第二專長及跨領域學分

學程申請。 

(十四)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學逾期未復學勒退公文於 112 年 9 月 21 日發函通知，

共計勒退 230 人。 

(十五) 112 年 10 月 4 日函知各學系有關 113 學年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申請逕修讀

博士學位相關事宜，請貴單位於 112 年 11 月 20 日前完成各項審核送註冊

組。 

(十六) 112 年 10 月 4 日辦理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費用(初選)未繳費催繳發函

作業，請系(所)(學位學程)協助通知所屬未繳費學生，盡速辦理補繳費事宜。 

二、辦理新生報到業務(不含外籍生及陸生): 

(一) 112 年 5 月 3-4 日辦理 112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正取生報到作業。 

(二) 112年 6月 6-7日辦理 112學年度學士後醫學系正取生報到作業。 

(三) 112年 6月 9日辦理 112學年度國防學士班正取生報到作業。 

(四) 112年 6月 21日辦理 112學年度博士班正取生報到作業。 

(五) 112 年 8 月 16 日至 8 月 23 日辧理 112 學年度台綜大轉學生正取生通訊報到

作業。 

(六) 112年 8月 17日至 8月 24日辧理大一新生線上報到作業。 

(七) 112學年度各學制新生報到統計一覽表 
學制 應報到人數 已報到人數 報到率 

學士班 2,105 2,023 96.1% 

進修學士班 217 173 79% 

碩士班 1,753 1,695 96.7% 

碩士在職專班 664 653 98.3% 

博士班 153 142 92.8% 

日間部轉學生 80 68 85% 

進修學士班轉學生 25 18 72% 

三、辦理畢業生離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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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2學期各學制畢業生人數統計一覽表 

學制 畢業生人數 

學士班 2,105 
進修學士班 139 
碩士班 1,202 
碩士在職專班 352 
產專班 2 
博士班 63 

◎ 課務組 

一、已於 112 年 4 月 28 日以興教字第 1120200279 號書函知各學系（學位學程），至全

國大學先修課程暨認證資訊平台登錄維護 112 學年度準大學生先修課程聯合認證

學分抵免調查，課程認抵作業截止日期為 5 月 18 日(週四)止。 

二、 已於 112 年 6 月 12 日以興教字第 1120200443 書號函知各開課單位，於 112

年 9 月 4 日前提送各單位提送有關畢業條件及課程新增異動相關資料送課

務組匯辦。  

三、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業務報告： 

(一) 依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程規劃核對 112-1 學期各開課單位開課資料後，於教

務資訊系統開設課程，並函知各授課教師上網維護課程核心能力及教學大綱。 

(二) 依各開課單位提供「排課細項申請異動表」修訂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資

料。 

(三) 辦理 112-1 學生初選、加退選、選課認可、權限加退選、研究生特殊情形人工

加退選課程、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互選課程、碩士與碩專互選課程、他校至本

校及本校至他校的校際選課、「減修」及「停修」課程。 

(四) 辦理學士、碩士及博士班加退選後未達開課人數統計表及產、碩專班選課人數

統計表，請開課單位轉知各授課教師確認。 

三、 112 年度暑期先修班微積分報名人數共計 194 人，編列 A-C 共計 3 個班級： 

(一) 於 112 年 6 月 10 日(六)在圖書館 7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112 學年暑期微積分先

修班說明會，約 200 位大一新生及家長參加。 

(二) 共計 107 人繳費參加暑期先修班考試。 

(三) 112 年 7 月 15 日(六)舉辦 112 學年暑期微積分先修班第 2 次面授及期中考試。 

(四) 112 年 8 月 12 日(六)舉辦 112 學年暑期微積分先修班第 3 次面授及期末考試。 

(五) 本年度共計 40 人通過考試。 

四、 111 學年度暑期授課班分二階段作業，共 17 門課程成班，業於 112 年 6 月 26 日

完成暑修作業，上課期間為 112 年 6 月 26 日至 8 月 25 日。 

五、 已於 112 年 8 月 9 日以興教處第 1120200565 號書函知各授課教師，課綱已新增

「課程含自主學習」、「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及「提供體驗課程」等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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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授課教師上網修正。 

六、 已於 112 年 8 月 9 日以興教字第 1120200566 書號函知各開課單位，於 112

年 8 月 25 日前提送各學院校課程委員會選任代表、各級課程委員會學生代

表暨校外專家學者名單送課務組彙辦。  

七、 已於 112 年 7 月 31 日以興教字第 1120200549 書號函知各開課單位，依本

全英語課程、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要點，於 112 年 9 月 11 日前提出授課鐘點

獎勵申請。本學期計有 102 門提出申請，因未成班及其他因素撤回申請案 8 件，

初核：符合 1.5 倍授課鐘點資格 37 件，符合獎勵金 34 件；符合教材補助 20 件；

不符合補助 3 件。 

八、 已於 112 年 9 月 22 日以興教字第 1120200722 書號函知各開課單位專任教師授

課鐘點名冊、專任教師授課不足時數明細表、超授鐘點名冊及專任教師授課鐘點

宣導事項。 

九、 已於 112 年 10 月 4 日召開「共授課程委員會」，本次會議共審議 1 件申請案並獲

通過，以鼓勵教師創新教學，精進教學品質，促進學生跨領域學習。 

十、 已於 112 年 10 月 6 日中午在第三會議室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十一、 已於 112 年 10 月 11 日在第三會議室召開 112 學年度第一次遠距教學委員會，

討論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追認案、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遠距教學

課程新增案及本學期(112-1)遠距教學課程獎勵案。 

十二、 已於 112 年 10 月 20 日在綜合教學大樓 1 樓 104 教室辦理「專業微課程及跨領

域第二專長說明會」。 

十三、 已於 112 年 10 月 25 日召開 112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體育課程、

通識課程、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研究所課程規劃、畢業條件新增異動及追認

案。 

十四、 辦理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及夜間兼任(含代課)教師授課鐘點校對及核發授

課鐘點費。 

十五、 辦理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入學研究生學術倫理平台建置帳號及發信通知。 

十六、 辦理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專生修課不計入畢業學分數並比照一般研究生學分

費計算造冊事宜。 

◎ 招生暨資訊組 

一、112 學年度分科測驗本校承辦台中二考區試務工作，於 7 月 12 至 13 日辦理考試，

考區設置於明德高中。 

二、112 學年度招生結果： 
項目 

考試別 
一般生 
正取生 

一般生 
備取生 

在職生 
正取生 

在職生 
備取生 

外加名額

正取生 
外加名額

備取生 獲分發 

博士班 95 名 33 名 7 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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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一般生 
正取生 

一般生 
備取生 

在職生 
正取生 

在職生 
備取生 

外加名額

正取生 
外加名額

備取生 獲分發 

碩士班 740 名 4301 名 11 名 3 名 - - - 
碩士在職專班 - - 664 名 364 名 - - - 
境外碩士在職專

班 - - 20 名 - - - - 

產專秋季班 20 名 10 名 - - - - - 
學士後醫學 23 名 77 名 - - - - - 
運動績優生 22 名 71 名 - - - - - 
國防學士班 7 名 - - - - - - 
新住民甄試 - - - - - - - 
大學繁星推薦 - - - - - - 349 名 
大學申請入學 914 名 1265 名 - - 64 名 38 名 647 名 
身心障礙學生甄

試 - - - - - - 19 名 

四技二專技優甄

審 6 名 20 名 - - - - 6 名 

四技二專甄選入

學 11 名 18 名 - - - - 11 名 

派外子女申請入

學 8 名 - - - - - 1 名 

大學分發入學 - - - - - - 976 名 

臺綜大學士班轉

學生聯招 

278 名 
(中興

105 名) 

2194 名

(中興

1027 名) 
- - - - - 

國軍退除役官兵

甄試 3 名 - - - - - 2 名 

進修學士班 199 名 102 名 - - - - - 
學士後多元專長

培力方案 22 名 3 名 - - - - - 

三、112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聯合分發： 

類別 獲分發至本

校人數 
博士班 無 
碩士班 13 名 
學士班-個人申請 33 名 
學士班-馬來西亞地區(持獨中統考文憑) 12 名 
學士班-一般免試地區（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 1 名 
學士班-馬來西亞地區（持 STPM、A-Level、SPM、O-Level） 5 名 
學士班-海外測驗地區(澳門、日、韓、新、菲、泰北、台校、緬) 5 名 
學士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結業生 4 名 
學士班-印尼輔訓生 3 名 
學士班-香港及港澳具外國國籍 4 名 

四、112 年度大陸地區大學學歷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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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 
項目 

學士 碩士 博士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報名人數 - 6 名 無 無 2 名 4 名 
通過資格審查 - 6 名 - - 2 名 4 名 
通過採認 - 3 名 - - 2 名 辦理中 

五、112 年度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通過採認學歷： 
學位 

方式 學士(含肄業) 碩士 博士 

個人申請-第 1 季 41 件 20 件 9 件 
個人申請-第 2 季 17 件 14 件 6 件 
個人申請-第 3 季 34 件 12 件 4 件 
各大專院校委託查證 23 件 3 件 無 
陸生聯招會委託查證 1 件 無 無 

六、為辦理 113 年度秋季產業碩士專班招生，於 6 月 30 日提送開班申請書至教育部及

產業碩士專班專案辦公室。教育部於 9 月 2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22202961F 號函，

核定本校開設「電子系統」、「智慧電動車及綠能科技」、「智慧製造」3 個班別，

招生名額計 30 名；「材料」、「化工系」2 個班別需再提送補充資料審核，已於

10 月 11 日報部。 

七、於 8 月 9 日召開 113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審查會，協調各學制班別之招生

名額。於 9 月 22 日召開全校招生名額審查會議討論因應醫學院未來增設學系之學

士班招生名額規劃案。 

八、教育部於 8 月 18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22202411 號函，核定本校 113 學年度特殊選

才招生計畫暨招生名額共計 82 名(含 6 名資安外加名額)。 

九、招生情況： 
項目 

考試別 公告簡章日期 報名日期 

113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 8/1 10/12~11/16 
113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 9/13 10/5~10/17 
113 學年度特殊選才 9/28 10/24~11/13 

十、107~111 學年度獲優秀新生獎學金學生，111 學年度下學期繼續減免學雜費者共有

35 人。 

十一、 5 至 10 月期間，教務處辦理招生宣傳工作有： 

(一)於 8 月 11 至 18 日與昆蟲系葉文斌主任赴印尼雅加達、北竿、棉蘭 3 地參與

「2023 年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 

(二)於 9 月 18 及 25 日、10 月 16 及 23 日由學院代表至興大附中參與「興附大學

堂」學生適性探索學習活動。 

(三)於 10 月 26 至 29 日赴香港參與「2023 年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四) 111 學年度大學先修課程，選課人數 1209 人次，計 350 人次通過修課。 

(五) IOH 招生宣傳計畫於 6 月 19 日針對講者選薦辦理線上說明會，並於 6 月 28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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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進行講者報名作業；於 9 月 12 日辦理第二次說明會，並於 9 月 13 至

10 月 1 日進行講者報名作業。 

(六)至新竹高商、台中家商、員林高中、員林農工參加大學博覽會活動。 

(七)接待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領袖幹部參訪團、香港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香港

文理書院、澳門中學生臺灣參訪團、臺北市家長會聯合會、曙光女中、台中女

中、明道高中、后綜高中、中興高中、彰化高中、員林高中、嘉義興華高中、

高雄中正高中、正義高中至校參訪。 

(八)至新竹女中、台中一中、台中二中、興大附中、大里高中、中港高中、西苑高

中、員林高中辦理 42 場模擬面試活動。  

(九)至惠文高中、弘明高中、華盛頓高中、常春藤高中辦理 12 場「中興講堂」專題

演講；至南港高中、曙光女中、明德高中、普台高中辦理 5 場學群介紹暨招生

宣導講座。 

◎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一、111-2 學期校院級課程優良 TA 選拔總計 13 人申請，12 人通過初審，1 人未通過。

教發中心於 112 年 8 月 22 日召開「優良教學助理遴選委員會」，會中決議 12 位 TA
通過複審，5 位獲選為特優 TA，7 位獲選優良 TA。獲獎名單如下： 

獲獎類別 TA姓名 系級 擔任TA課程 課程類別 

特優TA 林郁雯 中文系大四 大學國文 討論課 

特優TA 簡詩涵 中文系大四 大學國文 討論課 

特優TA 張梓淇 應經系碩二 經濟學(二) 演練課 

特優TA 黃佑鑫 會計所碩二 會計學(二) 演練課 

特優TA 邱宇瑈 應經系碩一 經濟學(二) 演練課 

優良TA 陳名楦 中文所碩一 大學國文 討論課 

優良TA 張肇麟 中文所碩二 大學國文 討論課 

優良TA 高馨慧 外文系大四 大一英文 討論課 

優良TA 簡冠丞 中文所碩二 大學國文 討論課 

優良TA 吳妤婕 外文系大三 大一英文 討論課 

優良TA 陳郁辛 農藝系大四 電影與國際關係 討論課 

優良TA 林靖祥 統計所碩二 微積分(二) 演練課 

二、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級通識課程及院級(含跨院)學士班基礎學科教學助理（TA）

申 請審查委員會業於 112 年 8 月 11 日召開，會中通過補助校院級課程 324 

門，包含校級 課程 182 門與院級課程 142 門。 

三、為強化 TA教學實務與技巧，持續辦理 TA研習活動，舉辦場次如下： 

活動日期 講題 講者 
參與人

數 

滿意度 
(5 點量表) 

112.4.26 
111-1特優&優良 TA經驗分享-場

次一 
校院級課程特優與優良 TA 

16名 

教職員生 
4.95 

112.4.28 
111-1特優&優良 TA經驗分享-場

次二 
校院級課程特優與優良 TA 

22名 

教職員生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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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講題 講者 
參與人

數 

滿意度 

(5 點量表) 

112.5.02 
活絡課堂好方法-如何引導討論

與提升教學互動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黃永和老師 

18名 

教職員生 
4.54 

112.5.5 
111-2校院級課程優良 TA申請說

明暨 111-1特優&優良 TA頒獎 

校院級課程特優與優良 TA.教

發中心 

34名 

教職員生 
-- 

111.10.12 
112-1校院級課程優良 TA申請說

明暨 111-2特優&優良 TA頒獎 

校院級課程特優與優良 TA.教

發中心 

33名 

教職員生 
-- 

四、112 年度教師教學計畫共計 66 件，其中包括問題導向學習計畫共 19 件、專題導向

計畫共 12 件、跨領域學習計畫共 2 件、總整課程計畫共 11 件、STEAM 教學著作

發表計畫共 6 件、數位課程計畫共 14 件（翻轉教室 5 件、磨課師 4 件、磨課師(王

者歸來) 4 件、評量科技融入 1 件)，教學實作設備共享補助計畫 2 件。教師成長社

群申請另於 8月 31日截止，今年度共計 12組社群。 

五、2023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新進教師專業知能研習營業由國立中山大學於 9 月 1 辦理

完竣，本校共計 14 位新進教師參加。 

六、學生學習問卷調查於 112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15 日開放系統填答，另因應本校第

三週期校務自我評鑑作業，增列研究生學習問卷，及辦理教務系統修改作業。 

七、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教學意見即時回饋系統，於 112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24

日止開放填答。 

八、111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 17 件，核定總金額 5,496,080 元，總實支總額 

5,424,763 元結餘款 71,317 元，已函送相關結案資料至教育部。 

九、112 學年度教學特優申請案，業請各學院依「教學特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規

定，將通過各院系初審教師提送審查，受理案件共計 14 案，已於 112 年 9 月 26 日

召開「教師教學獎審查委員」第 1 次會議。 

十、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傳習計畫徵件至 112 年 9 月 29 日止，申請案計有 4 件，

並追蹤 111-1 學期申請案成果報告上傳作業。 

十一、 依本校新進教師教學能力發展課程實施要點第四點規定，新進教師應於到校四

學期內完成 12 堂教務處認可之教學知能課程。因應 110-2 學期新進教師教學知

能課程研修時限將於本學期屆期，敬請各單位加強敦促未完成之新進教師。 

十二、 教師專業成長： 

112 年 5 月至 112 年 10 月辦理 23 場教學專業知能研習活動，各場次內容如下： 
日期 講座.工作坊 講師 

112.5.05 111-2 教學分享講座-創意教材設計讓學習更有趣 生命科學系許秋容教授 

112.5.11 讓學生在課堂動起來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

系 于欽平副教授 

112.5.24 111-2 教學分享講座-融入生活的真菌課程 植物病理學系 
陳啟予教授 

112.5.26 
如何將數位課程融入 16+2 設計思考工作坊 - 醫農特

工聯盟 
國立成功大學 
李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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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座.工作坊 講師 
辛致煒教授 

112.6.06 
教學知能研習-講得精采，演得生動，管得合理~~談班

級經營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

所 饒夢霞教授 

112.6.06 111-2 教學分享講座- PBL 教學 機械工程學系 
李聯旺副教授 

112.6.12 111-2 教學分享講座- EMI 計畫執行與教學經驗分享 機械工程學系 
陳任之副教授 

112.6.15 
111-2 教學分享講座-如何調適授課心態、客製化教材

及善用 TA 以提升教學成效 
昆蟲學系 
段淑人教授 

112.8.30 跨領域設計思考-初階工作坊 苗圃教練團 

112.9.8 教育部非正規課程認證介紹 國立空中大學終身教育

推展中心 黃慈主任 
112.9.11 112-1 數位教學資源介紹 - 場次 1 教發中心林金賢技術師 
112.9.15 112-1 數位教學資源介紹 - 場次 2 教發中心林金賢技術師 
112.9.19 即時互動好幫手 Zuvio 介紹暨新功能演示 Zuvio 講師 

112.9.19 112-1 教學分享講座-師生一起來，創意教材動手做 生命科學系 
許秋容教授 

112.09.20 當 STEAM 遇上 PBL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

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胡家紋助理教授 

112.09.26 創｢心」教學-教學場域的營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

與知識管理研究所 
劉廷揚教授 

112.10.03 112-1 教學分享講座-教學成效提升 動物科學系 
辛坤鎰助理教授 

112.10.04 
112-1 教學分享講座-多元實作成果分享，以外文系「戲

劇導讀」課程為例 
外國語文學系 
謝心怡副教授 

112.10.13 112-1 教學分享講座-動手作實境學 土木工程學系 
蔡慧萍副教授 

112.10.18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政策理念說明座談會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黃俊儒特聘教授 

112.10.20 高等教育學習成果評量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

系 張郁雯教授 

112.10.27 
從審查角度談教學實踐與教學創新之搶分訣竅與申

請秘笈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

科技系 
林豪鏘教授兼系主任 

112.10.31 112-1 教學分享講座-全英文基礎課程教學甘苦談 化學系 
林柏亨教授 

◎ 通識教育中心 

一、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現有師資概況統計如下表： 
教師 
級別 

全職教學型專案 兼任 
教授 

兼任 
副教授 

兼任 
助理教授 

兼任 
講師 合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人數 1 2 3 4 17 8 35 
註： 



 

國立中興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6 次)教務會議紀錄-14- 

1.兼任副教授戴志傑老師於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改聘為「兼任教授」，業經

本校校教評會通過，自 112學年度第 1學期起生效。 

2.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全職教學型專案教師古山吉助理教授，112年 8月 1日

起改由通識教育中心聘任之。 
二、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課程開設概況： 
(一) 通識（博雅）課程開設 138 門共 225 班（不含大學國文、外國語文及陽明交

通大學跨校通識磨課師課程），統計至 112 年 9 月 18 日（加退選結束）學士

班通識課程各領域修習名額及選修人數統計如下： 
課程分類 門數 班數 開課人數 選修人數 備註 

領域素養：人文領域 28 42 2,355 2,352 1.計 12 班全英語授課。 
2.不含 3 班陽明交通大學跨校

通識線上課程，分別為「職場

競爭力」、「職場溝通軟功

夫」、「未來職場的 AI 必修

課」，開課 210 人、選課 210
人。 

領域素養：社會科學領域 27 39 2,481 2,544 
領域素養：自然科學領域 33 51 2,723 2,640 
領域素養：統合領域 20 31 1,245 1,316 
核心素養(不含資訊素養) 29 42 2,381 2,286 
核心素養：資訊素養 1 20 822 658 

小計 138 225 12,007 11,796  

大學國文 1 47 1,862 1,863 
第 1 學期採選填志願；第 2 學

期系統灌課。 

外國語文 
(含大一英文、學術英語聽

講、學術英文讀寫) 
3 64 --- 2,417 

1.大一英文採分級授課，未列

開課人數。 
2.外國語文包含大一英文、學

術英語聽講、學術英文讀寫。 
3.左列課程由語言中心開課。 

(二)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微型課程選課業於 112 年 9 月 15 日辦理完竣。本學

期微型課程共規劃開設 75 班，實際成班 73 班，實際選修名額 2,366 人次 (實
際選修數為 1,114 人）。 

三、各項通識學習活動辦理情形統計如下： 
活動期間 活動名稱 統計資料(場次/參與人次) 

111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惠蓀講座 共 4 場，671 人次。 
通識講座 共 2 場，109 人次。 

通識課堂演講 共 66 場，3,267 人次。 
通識自主學習活動 共 183 場，2,949 人次，核發學習點數 247 點。 

四、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參加「自主學習」或「微型課程」，修習時數（或點

數）累積轉換為通識學分情形如下： 
活動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通過人數 

自主學習 
跨域自主學習（一） 1 34 
跨域自主學習（二） 1 10 

合計 44 

微型課程 

通識學習拼圖（一） 1 305 
通識學習拼圖（二） 1 167 
通識學習拼圖（三） 1 40 

合計 512 

◎ 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 

一、教師專業成長： 



 

國立中興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6 次)教務會議紀錄-15- 

(一) 111 學年全額補助教師參與 EMI 全英語授課技巧線上課程，已於 112 年 8 月

31 日正式結案，自 110 學年起累計至今本校已完成「全英語授課技巧培訓課

程」人數統計如下： 
單位 完成培訓人數 
文學院 35 

農資學院 75 
工學院 51 
理學院 26 
生科院 34 

獸醫學院 14 
管理學院 13 
法政學院 6 
電資學院 11 
醫學院 5 

循環經濟學院 6 
行政單位 6 
總計 282 

(二) 112-1 學期起推動「雙語教學觀摩社群計畫」，鼓勵本校開設 EMI(全英語授

課課程)、ESAP(專業學術英文課程)教師共組跨學科觀課社群，推動教學觀摩

與專業回饋，強化跨系所之教學經驗交流與教師支持系統，以激勵教師攜手

提升雙語教學專業知能。截至 9 月 15 日計有 3 件申請案，詳如下表： 
召集人 社群成員所屬單位 觀課相關活動次數 社群人數 

動物科學系 
林怡君助理教授 動物科學系、生命科學系、通識中心 7 3 

農藝學系 
邱琬貽助理教授 

農藝學系、植物病理學系、學士後醫

學系、機械工程學系 5 4 

生物化學研究所 
胡念仁副教授 

生物化學研究所、生命科學系、學士

後醫學系、機械工程學系 6 4 

二、提升學生英文能力： 

(一) 111-2 學期第一梯次提升學生參與英檢實施案，全額補助多益測驗，第一場聽

讀測驗日期為 5 月 7 日，報名人數 25 人，缺考 4 人，第二場說寫測驗日期為

5月 21日，報名人數 25人，缺考 3人，成績如下表： 
 C1 B2 B1 A2 A1 缺考 應考人數 

聽力 7 10 4 0 0 4 25 

閱讀 10 9 2 0 0 4 25 

口說 1 8 13 0 0 3 25 

寫作 6 13 3 0 0 3 25 

備註： 

1. 聽力及閱讀均達 CEFR B2以上者，共 16人。 

2. 口說及寫作均達 CEFR B2以上者，共 9人。 

3. 聽讀、說寫均達 CEFR B2以上者，共 9人。 

(二) 111-2 學期第二梯次提升學生參與英檢實施案，全額補助多益測驗，第一場聽

讀測驗日期為 9 月 24 日、第二場說寫測驗日期為 10 月 8 日，報名至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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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截止，共計 17位學生報名。 

(三) 112 年 7 月 10 日起實施「國立中興大學提升學生參與英語能力檢測獎勵實施

方案」，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全校教職員工生，公告於中心網頁。 

(四) 112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國立中興大學英語即時自我評估電子證書申請方案」，

同時函知各院學、系、所、學位學程，並公告於本中心網頁。 

(五) 辦理 112 學年度沉浸式雙語情境系列學生工作坊，內容含括教育部雙語計畫、

EMI 全英語授課讀書法、TA 在雙語課程中的角色與定位等介紹，詳如下表： 

No. 日期 講座/工作坊 講師 參與

人數 
滿意度 

(5 等量表) 

1 10 月 3 日 幹嘛要 EMI？  
What is, and Why EMI? 麥克馬斯特大學榮

譽學士 
(2022 QS 大學世界排名第

140 位)、高中英語教師 
Cliff Lloyd 

31 4.56 

2 10 月 5 日 

帶你跨越語言邊境的 
全英語授課課程讀書心法 

Learning Approaches in EMI classes 
※ 因應颱風，改以線上會議方式進行。 

26 4.06 

三、辦理雙語化教學計畫之相關行政作業： 

(一) 協助教育部「111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學院(工學

院、生命科學院)計畫執行事宜，並依教育部 112 年 8 月 2 日函知計畫補助經

費滾存申請及經費結報作業，協助重點培育學院(工學院、生科院)於 9 月 25

日完成報部。 

(二) 獲教育部於 9 月 15 日臺教高(二)字 1122202677 號函知核定補助本校申請大

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第二階段(112學年度至 114學年度)審定結果如

下：本校計有生命科學院、工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獲重點培育學院補助。 

(三) 112年 9月 28日起實施「國立中興大學優化雙語教學環境實施方案」，協助開

設全英語授課(EMI)課程、專業學術英語(ESAP)課程之教學單位優化教學環境，

徵件至 10月 16日止。 

(四) 112-1 學期專業導向英語課程徵件計畫已於 9 月 30 日截止，申請並通過案件

共 8案，如下表： 
序號 開課學年期 開課教師 課程名稱 補助金額 

1 112-1 林坤儀 科技英文寫作入門(6781) 90,000 
2 112-1 張淑君 科技英文寫作(6455) 30,000 
3 112-1 唐涵 科學英文寫作(6674) 30,000 
4 112-1 陳信良 基礎物理英文(1286) 30,000 
5 112-1 張旭琪 工程英文(1922) 30,000 
6 112-1 陳柏全 工程英文(1923) 30,000 
7 112-1 渥頓 商業談判(2224) 30,000 
8 112-1 劉芳礽 農業英文(1057)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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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前次（第 85 次教務會議暨臨時教務會議）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85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第十五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一、本案經教育部112年7月4日臺教高(二)字第1120059673號函同意備查。 

二、修正後全文業以112年7月7日興教字第1120200501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

單位，並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5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教務會議議事規則」第二、十二條條文暨「國

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一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條文修正案業提送112年6月9日第101次校務會議通

過，並由人事室統一報部。經教育部112年7月27日臺教高(一)字第

1120063046號函核定，已於8月4日函知本校一、二級單位。 

二、本校教務會議議事規則修正後全文業以112年8月21日興教字第1120200602號

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5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八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本案業以112年6月12日興教字第1120200437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5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實施要點」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課務組）： 

本案業以112年5月11日興教字第1120200317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5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暑期班開授及選修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課務組）： 

本案業以112年5月2日興教字第1120200299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 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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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6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四條及第八條條

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本案業以112年5月5日興教字第1120200310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5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7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審議本校「111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位」案，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修正法學碩士學位英文名稱：「Master of Arts」。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業依決議事項更改系統資料，並將更改後中、英文學位名稱公告於註冊組【行

政專區】網頁供查閱。 

85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8 案 提案單位：教發中心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傳習制度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發中心）： 

本案業以112年5月5日興教字第1120200307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5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臨時動議第 1 案 提案單位：會議代表連署案 
案  由：擬請改由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學生各學期成績公布事宜，以取代傳統寄

送紙本成績通知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由教務處規劃輔以相關配套措施。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一、在校生部分：業於111-2學期紙本成績通知單內容加註「為推動無紙化政

策，自112學年度起，不寄送紙本成績通知單」。 

二、新生部分：於入學註冊須知中註明「為推動無紙化政策，自112學年度起，

不寄送紙本成績通知單，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學生各學期成績公布事宜」。 

111-2

學期臨

時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二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課務組）： 

本案業以112年6月30日興教字第1120200472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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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學期臨

時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授準則」第十三點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課務組）： 

本案業以112年6月30日興教字第1120200472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111-2

學期臨

時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提送本校「112學年度院、系、所、學位學程英文名稱異動」案，

請討論。 

決  議：表1、表2及表5照案通過；表3及表4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依決議事項更改教務資訊系統資料，並公告於註冊組【行政專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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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1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地點：圖書館 7 樓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鍾光仁委員兼召集人 紀錄：林羿吟行政組員 
出席人員：張玉芳委員、鄭琨鴻委員、林寬鋸委員、賴千蕙委員、許美鈴委員、徐維莉委員、

賴榮裕委員、陳信安委員、吳俊霖委員(請假)、黃金隆委員(請假) 
列席人員：陳姿伶副教務長(請假)、陳炳宇組長、李渭天組長、蕭有鎮組長、陳任之主任、吳

政憲主任、邱奕穎主任、楊岫穎專門委員 
提案列席代表：註冊組陳炳宇組長 

壹、教務長致詞：略 

貳、推舉主持人(暨議案審查小組召集人)：推選鍾光仁委員擔任。 

參、主持人致詞：略 

肆、討論事項： 

案 由：第 86次教務會議議案審查及排序，請討論。 

說 明： 

一、本（86）次教務會議提案截止日為 112年 10月 19日，總收件數共計 9

案，提案目錄暫依收件順序排列如下。 

二、依往例，由教務處將上開提案依其議案屬性，歸納分類如次。 

三、本案進行程序： 

（一）報告：由提案單位代表進行報告。 

（二）審查：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行形式審查，並討論是否符合

教務會議審議事項。 

（三）排序：就通過審查之議案進行教務會議議案排序。 

辦 法：議案審查小組審議後送大會討論。 

決 議：本次教務會議議案共計 9案，全數列入本次教務會議討論，議案排序依

教務處建議及議案屬性排定案次如下表。 

議案 

案次 
案              由 提案單位 

原收件

案號 

1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則」部分條文，請討論。 註冊組 6 

2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辦

法」第二條條文，請討論。 
註冊組 2 

3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章程」第六條條文，請討論。 註冊組 8 

4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碩士班章程」第三條條文，請討論。 註冊組 9 

5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一條、第

六條及第十四條條文，請討論。 
註冊組 7 

6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一條及第十

三條條文，請討論。 
註冊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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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一條、第三

條及十二條條文，請討論。 
註冊組 1 

8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轉系辦法」第十條條文，請討

論。 
註冊組 4 

9 
審議本校「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

位」案，請討論。 
註冊組 3 

 

伍、散會：上午 10時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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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則」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 號函示，有關學分

抵免、輔系、雙主修、轉系(所、學位學程)等相關補充或更細節之規定，

係由本校學則授權訂定，免報教育部備查，爰配合修正第二十條、第二十

八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內容，以符教育部規範。 

二、 另為避免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因未及重新鑑定，遭致未能受第三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之保障，爰於同條第三項規定中增列第三款之情形，以資周延。 

三、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教育部來文各 1份。 

辦  法：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

部備查。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本校新生、轉學生、轉系（學

位學程）生、選讀生均得依本

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抵免學分。 

第二十條 

本校新生、轉學生、轉系（學

位學程）生、選讀生均得依本

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抵免學分，並報教育部備查。 

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號

函示，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係

由本學則授權訂定，免報教

育部備查，爰刪除相關文字。 

第二十八條 

修讀學士學位二年級以上學

生，得修讀本校或簽約他校

同級輔系（學位學程）；修讀

碩士或博士學位學生，得修

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之輔

系(所、學位學程)，修滿輔系

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其

學位證書加註輔系名稱，不

第二十八條 

修讀學士學位二年級以上學

生，得修讀本校或簽約他校

同級輔系（學位學程）；修讀

碩士或博士學位學生，得修

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之輔

系(所、學位學程)，修滿輔系

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其

學位證書加註輔系名稱，不

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號

函示，輔系、雙主修等修讀辦

法係由本學則授權訂定，免

報教育部備查，爰刪除相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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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另授予學位。 

各級學生修讀本校或簽約他

校雙主修，依法修業期滿，修

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

由本校授予學位，並於學位

證書附記雙主修學校及系

(所、學位學程)名稱。 

本校輔系、雙主修等修讀辦

法另定之。 

另授予學位。 

各級學生修讀本校或簽約他

校雙主修，依法修業期滿，修

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

由本校授予學位，並於學位

證書附記雙主修學校及系

(所、學位學程)名稱。 

本校輔系、雙主修等修讀辦

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十二條 

本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之

學生辦理轉系(所、學位學

程)之規定，由本校「學生轉

系辦法」另訂之。 

碩士班、博士班之學生辦理

轉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

由「碩士班章程」、「博士班章

程」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

查。 

第三十二條 

本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之學生辦理轉

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由

本校「學生轉系辦法」、「碩士

班章程」、「博士班章程」另訂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號

函示，學生轉系辦法係由本

學則授權訂定，免報教育部

備查；另「碩士班章程」、「博

士班章程」因涉及碩博士生

權益，仍須報部備查，爰配合

修正相關文字。 

第三十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勒令退學，由本校通知於限

期內辦完離校手續： 

一、在校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

交學雜費或學分費，經

通知後仍未依規定期限

繳交前開費用者。(因特

殊情況以書面請准延緩

繳費者，申請延緩繳費

以註冊日起兩星期內為

限。) 

三、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選

第三十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勒令退學，由本校通知於限

期內辦完離校手續。 

一、在校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

交學雜費或學分費，經

通知後仍未依規定期限

繳交前開費用者。(因特

殊情況以書面請准延緩

繳費者，申請延緩繳費

以註冊日起兩星期內為

限。) 

三、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選

一、修正第三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依實務情形酌作

文字修正。 

二、增列第三項第三款：為避

免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因

未及重新鑑定，遭致未

能受第二項規定之保

障，爰增列本款內容，以

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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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課，經通知後仍未依期

限辦理休學者。 

四、休學逾期而未復學，亦未

申請繼續休學者。 

五、非進修學士班學生一學

期內曠課達四十五小

時，或進修學士班學生

達三十五小時者。 

六、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

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規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者。 

七、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

定應予退學者。 

八、學期考試全部缺考，又未

按規定日期參加補考

者。 

九、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一

般生累計有兩次不及格

學分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二分之一者。 

十、有特殊身分之學士班與

進修學士班學生（含僑

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

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

族籍學生、符合教育部

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

優甄審、甄試及經由運

動績優招生考試入學學

生等），學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

三分之二，累計二次者。 

課，經通知後仍未依期

限辦理休學者。 

四、休學逾期而未復學，亦未

申請繼續休學者。 

五、非進修學士班學生一學

期內曠課達四十五小

時，或進修學士班學生

達三十五小時者。 

六、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

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規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者。 

七、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

定應予退學者。 

八、學期考試全部缺考，又未

按規定日期參加補考

者。 

九、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一

般生累計有兩次不及格

學分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二分之一者。 

十、有特殊身分之學士班與

進修學士班學生（含僑

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

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

族籍學生、符合教育部

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

優甄審、甄試及經由運

動績優招生考試入學學

生等），學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

三分之二，累計二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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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碩士班學位考試不及

格，不合重考規定者；

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

考不及格者。 

十二、碩士班（不含碩士在職

專班及產業研發碩士

專班）學生學期學業

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數(不含學位

論文之學分數)之三

分之二者。 

十三、同時於國內外大學院

校註冊入學，未經本

校核准同意者。 

十四、博士生未依所屬學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

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者，或博士學位候選

人之資格考核不及

格，經重考一次仍不

及格者。 

十五、國防學士班學生因故

被國防部退訓者。 

身心障礙學生及學生一學期

修習科目九學分以下者(不

含學位論文之學分數)， 得

不依前項第九款、第十款、第

十二款規定處理。 

本學則所稱身心障礙學生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

十一、碩士班學位考試不及

格，不合重考規定者；

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

考不及格者。 

十二、碩士班（不含碩士在職

專班及產業研發碩士

專班）學生學期學業

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數(不含學位

論文之學分數)之三

分之二者。 

十三、同時於國內外大學院

校註冊入學，未經本

校核准同意者。 

十四、博士生未依所屬學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

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者，或博士學位候選

人之資格考核不及

格，經重考一次仍不

及格者。 

十五、國防學士班學生因故

被國防部退訓者。 

身心障礙學生及學生一學期

修習科目九學分以下者(不

含學位論文之學分數)， 得

不依前項第九款、第十款、第

十二款規定處理。 

本學則所稱身心障礙學生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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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證明者。 

二、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

生。 

三、凡入學時已具本項第一、

二款情形，經本校認定為

符合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者。 

手冊者。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

心障礙安置就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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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辦法」第二條條文，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2年 6月 21日臺教高通字第 1122201886號函及「大學校院學士

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參考範例，據以修正第二條條文，

以符教育部政策推動方向。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教育部來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成績

優異，在修業期限屆滿前一

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

（學位學程）應修學分者，

得申請提前畢業。上述所稱

成績優異之學生，須符合下

列標準： 

一、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八

十分以上（不含畢業當

學期）或學業成績累計

名次（不含畢業當學期）

在該系（學位學程）該班

級前百分之十以內，申

請學士班就學期間服役

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成績

優異，在修業期限屆滿前一

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

（學位學程）應修學分者，

得申請提前畢業。上述所稱

成績優異之學生，須符合下

列標準： 

一、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八

十分以上（不含畢業當

學期）或學業成績累計

名次（不含畢業當學期）

在該系（學位學程）該班

級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平均操行成績八十五分

以上（不含畢業當學

期）。 

依教育部 112年 6月 21日臺

教高通字第 1122201886號函

及「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

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

引」參考範例，增列第一項第

一款後段內容，以符教育部

政策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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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平均操行成績八十五分

以上（不含畢業當學

期）。 

轉學三年級及入學後經提高

編級至三年級（含）以上之學

生，不得申請提前畢業。 

轉學三年級及入學後經提高

編級至三年級（含）以上之學

生，不得申請提前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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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章程」第六條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為規範論文指導關係及維護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品質，授權各系（所、學

位學程）於符合教育部「學位授予法」之規定下，得依不同需求自訂論文

指導教授之相關資格條件，爰配合修正第六條第二項相關規定。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章程」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應於

第一學年結束前，商請合格

之教師擔任其指導教授。博

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

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

博士班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

委員。指導教授商請之名單

應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認

可後彙送教務處註冊組列

冊。研究生選定論文指導教

授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論

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

則」辦理。 

指導教授應具備學位授予法

認定可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

資格，且具本校專任助理教

授以上之資格。若屬共同指

導者，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

第六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應於

第一學年結束前，商請合格

之教師擔任其指導教授。博

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

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

博士班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

委員。指導教授商請之名單

應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認

可後彙送教務處註冊組列

冊。研究生選定論文指導教

授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論

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

則」辦理。 

指導教授應具備學位授予法

認定可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

資格，且具本校專任助理教

授以上之資格。若屬共同指

導者，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

因應本校教師含專任及專案

兩類型，擬於第二項明訂專

案教師亦具指導教授資格。 



 

國立中興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6 次)教務會議紀錄-30-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專任(案)助理教授以上之資

格。 

研究生選修課程，依本校學

生選課辦法辦理。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研究生選修課程，依本校學

生選課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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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碩士班章程」第三條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為規範論文指導關係及維護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品質，授權各系（所、學

位學程）於符合教育部「學位授予法」之規定下，得依不同需求自訂論文

指導教授之相關資格條件，爰配合修正第三條第二項相關規定。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碩士班章程」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研究生入學後，應於第一學年

結束前商請指導教授。碩士班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

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

班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

指導教授名單經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同意後彙送教務處

註冊組。研究生商請指導教

授，依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

究生互動準則辦理。 

指導教授應具備學位授予法

認定可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

資格，且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之資格。若屬共同指導

者，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

(案)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第三條 

研究生入學後，應於第一學年

結束前商請指導教授。碩士班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

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

班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

指導教授名單經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同意後彙送教務處

註冊組。研究生商請指導教

授，依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

究生互動準則辦理。 

指導教授應具備學位授予法

認定可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

資格，且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之資格。若屬共同指導

者，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因應本校教師含專任及專案

兩類型，擬於第二項明訂專案

教師亦具指導教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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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一條、第六條及第十四條條

文，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增進學生跨領域整合學習機會，在專業領域上能彈性適性學習，修訂學

生修習雙主修之專業必修科目性質相同之學分認定規定。 

二、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 號函說明三，修正

本辦法第十四條條文內容，以符教育部規範。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教育部來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一條、第六條及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

配合學生需要，以增加其就

業機會，特依據本校學則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

配合學生需要，以增加其就

業機會，特依據學位授予法、

大學法與大學法施行細則訂

定本辦法。 

依教育部 112年 7月 4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

號函示，修正本辦法之法源

依據。 

第六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其加修學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條件

以核准修讀學年度的畢業條

件為基準。修讀雙主修學生，

除應修滿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規定畢業科目學分外，應

至少修滿加修學系（所、學位

學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

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 

學士班學生如扣除所屬學系

第六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其加修學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條件

以核准修讀學年度的畢業條

件為基準。修讀雙主修學生，

除應修滿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規定畢業科目學分外，應

至少修滿加修學系（所、學位

學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

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 

學士班學生如加修專業必修

一、修正第二項：放寬雙主

修與主修學系對於重

複修讀課程學分數之

認定，以提昇學生申請

修讀雙主修之意願。 

二、刪除第五項：為簡化程

序，刪除相關流程並將

文字內容合併至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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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位學程)學分後，加修學

系(學位學程)專業必修科目

學分仍不足四十學分，或加

修學系(學位學程)專業必修

科目學分原本不足四十分學

分，應由加修學系(學位學

程)指定選修科目學分補足

之。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他系

（所、學位學程）為雙主修

者，除應符合第一項規定外，

並應各自完成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及加修學系（所、學

位學程）畢業條件及學位論

文（或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

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實務報告代替）。 

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得

視需要，自訂對申請雙主修

學生增減畢業應修科目及學

分，惟仍應高於畢業學分數

三分之二(不含畢業論文學

分)。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

程）應修最低學分數須訂於

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放棄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其

在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所修之必修科目學分已達輔

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資格。

未達輔系資格而其在加修學

系（所、學位學程）所修之必

修科目與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相關者，得視同所屬系

科目學分數不足四十學分，

或修讀科目名稱相同學分數

不同者，應由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指定科目補足學

分。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他系

（所、學位學程）為雙主修

者，除應符合第一項規定外，

並應各自完成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及加修學系（所、學

位學程）畢業條件及學位論

文（或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

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實務報告代替）。 

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得

視需要，自訂對申請雙主修

學生增減畢業應修科目及學

分，惟仍應高於畢業學分數

三分之二(不含畢業論文學

分)。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

程）應修最低學分數須訂於

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與加

修學系(所、學位學程)之專

業(門)必修科目性質相同者

(含相同名稱等)，應由加修

學系(所、學位學程)指定替

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並

檢具系(所、學位學程)相關

委員會議紀錄送教務處註冊

組備查。 

放棄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其

在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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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所、學位學程）之選修科

目，其學分數並得抵充所屬

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最

低畢業學分數。 

所修之必修科目學分已達輔

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資格。

未達輔系資格而其在加修學

系（所、學位學程）所修之必

修科目與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相關者，得視同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之選修科

目，其學分數並得抵充所屬

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最

低畢業學分數。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 112年 7月 4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

號函示，本辦法為學則授權

訂定，依程序免報教育部，

故配合刪除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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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6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一條及第十三條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 號函示，本校學生

修讀輔系辦法係由本校學則授權訂定，免報教育部備查，爰修正第一條及

第十三條條文，以符教育部規範。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教育部來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一條及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規範學生修讀輔系事

宜，依據本校學則之規定，並

參酌本校實際情形，訂定本

辦法。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

行細則及學位授予法之規

定，並參酌本校實際情形，訂

定本辦法。 

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號

函示，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

據。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號

函示，本辦法為學則授權訂

定，依程序免報教育部備查，

故配合刪除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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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7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一條、第三條及十二條條文，

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 112年 5月 17日臺教高(二)字第 1120044175號函示，本校學生抵

免學分辦法係由本校學則授權訂定，免報教育部備查，爰修正第一條及第十

二條條文，以符教育部規範。 

二、 另自 111學年度起，本校體育課程分為必修與選修。若抵免採計為選修學分

者，則應比照一般課程抵免方式，故配合修正第三條條文。 

三、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教育部來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一條、第三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

宜，依據本校學則第二十條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

宜，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相

關法規訂定本辦法。 

依教育部 112年 5月 17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44175號

函示，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

據。 

第三條 

准予抵免之科目原則規定如

下： 

一、科目名稱與內容皆相同

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實

際相同者。 

三、不同學分互抵之採計： 

(一)得以多抵少，但抵免後

以較少之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應由就讀

系所或相關系所指定補

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

分，如無法補足學分者，

不得抵免。 

第三條 

准予抵免之科目原則規定如

下： 

一、科目名稱與內容皆相同

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實

際相同者。 

三、不同學分互抵之採計： 

(一)得以多抵少，但抵免後

以較少之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應由就讀

系所或相關系所指定補

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

分，如無法補足學分者，

不得抵免。 

修正第三款第四目：因應體育

課程自 111 學年度起分為必

修與選修，其中選修體育課程

依各學系(程)畢業條件明細

規定，至多採計為 2學分，故

配合酌修文字，以明確規範必

修體育學分不受第二目限制；

而選修體育學分則比照一般

課程抵免方式，仍應受其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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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若屬於全學年的課程

者，可抵免上學期或下

學期課程。 

(四)體育課程之抵免由體育

室認定，惟校必修體育

課程不受第二目之限

制。 

四、屬學士班課程之科目不

得抵免碩、博士班課程

科目。 

五、五專一至三年級課程不

得抵免。 

(三)若屬於全學年的課程

者，可抵免上學期或下

學期課程。 

(四)體育課程之抵免由體育

室認定，不受第二目之

限制。 

四、屬學士班課程之科目不

得抵免碩、博士班課程

科目。 

五、五專一至三年級課程不

得抵免。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 112年 5月 17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44175號

函示，本辦法為學則授權訂

定，依程序免報教育部備查，

故配合刪除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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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8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轉系辦法」第十條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 號函示，本校學生轉

系辦法係由本校學則授權訂定，免報教育部備查，爰修正第十條條文，以符

教育部規範。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教育部來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轉系辦法」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4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20059673號

函示，本辦法為學則授權訂

定，依程序免報教育部備查，

故配合刪除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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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9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審議本校「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位」案，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自 109學年以後，其新增或異動之學位名稱應依據學位授予法第三條第

二項規定：「前項各級學位，由授予學校依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訂定

各類學位名稱；其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各校

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以及本校學則

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學位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

給及註記等規定，應經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辦理。 

二、本次學位授予之申請案均為新增，共計兩案，業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申請單位彙整表詳如附件 1（國立中興大學 112 學

年度第一學期新增授予學位一覽表），附件 2 為系所之授予要件（畢業條件

明細表），提請審議。 

三、另查，為順利執行教育部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全校教學單位之英文名稱均

須依循國際處建議原則命名或修正，並已全數提案至 112 年 6 月 19 日臨時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案查附件 1第二案申請單位【電機工程學系智慧電動車

及綠能科技產業碩士專班】為 112年度同意設立產碩專班(秋季班)，於前述

會議通過之英文名稱為【Industrial Technology Master Program in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and Green Energy Technologies】，擬於

本次會議併同提出修正英文名稱為【Industrial Technology Master 

Program in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s and Green Energy 

Technologies】。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通過調整學位名稱案詳如附件 1：國立中興大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

新增授予學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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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捌、散會：下午 1 時 5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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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法規全文※ 

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辦法 

112.11.6 第 86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2 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成績優異，在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

該學系（學位學程）應修學分者，得申請提前畢業。上述所稱成績優異之學

生，須符合下列標準： 

一、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十分以上（不含畢業當學期）或學業成績累計名

次（不含畢業當學期）在該系（學位學程）該班級前百分之十以內，申

請學士班就學期間服役者不在此限。 

二、平均操行成績八十五分以上（不含畢業當學期）。 

轉學三年級及入學後經提高編級至三年級（含）以上之學生，不得申請提前

畢業。 

第三條  申請提前畢業之學生，應於擬畢業之學期規定時間內（第一學期為行事曆週

次第十四、十五週、第二學期為行事曆週次第十一、十二週），填妥「提前

畢業申請書」，經所屬學系（學位學程）系主任審核後，送教務處註冊組，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畢業資格審核要點」審核畢業資格，並於歷年成績

表所屬畢業學期及學系（學位學程）之畢業生名冊備註欄內註記「成績優異

提前畢業」字樣。 

第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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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章程 

112.11.6 第 86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6 條), 

第一條  本校依大學法第二十六條及相關法規訂定本章程。 

第二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畢業得

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經本校博士班入學考試錄取，或經教育部核准之外國籍

研究生，經本校甄試及格者，或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獲准入學之外國籍

研究生，得入本校博士班肄業。 

博士班招生簡章另訂定之。 

第三條  博士班入學考試分為資格審查、筆試、及口試三項舉行之。 

第四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通過之學生，進入博士班繼續研究者，其修業年限自入

博士班起以二至七年為限。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

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

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條  每學年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不得超過該系、所、院、學位學程當學年度教育

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但核定招生名額不足五名者，逕修

讀博士學位名額至多以二名為限。 

前項名額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六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應於第一學年結束前，商請合格之教師擔任其指導教

授。博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博士班指導

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指導教授商請之名單應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認可

後彙送教務處註冊組列冊。研究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

「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辦理。 

指導教授應具備學位授予法認定可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且具本校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若屬共同指導者，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案)助理

教授以上之資格。 

研究生選修課程，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辦理。 

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修習課程分為： 

甲、必修科目。 

乙、選修科目。 

必修及選修科目，由系（所、學位學程）級課程委員會研議，院、校級課程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第八條  系、所、學位學程得視實際需要，經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之相關審核會議

通過報校核准，增設必修第二外國文，不計學分。外國籍研究生不得以其本

國文作為第二外國文，但其研究之學科與其本國文字有重要關係者，經系主

任（所長）同意，得以其本國文為第二外國文。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C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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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逕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

學分（包括原在碩士班已修學分至多採認十二學分在內），其論文學分均另

計。如須提高畢業應修學分數，由各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之相關審核會議

訂定並報校核定後實施之。 

第十條  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但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

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期限壹年。 

前述所稱「在職進修研究生」係指以在職生身份錄取入學之研究生。 

第十一條 博士班研究生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之必修科目

應令重修。 

第十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以口試舉行為原則，由本校定期舉行。必要時各

系所、學位學程得自行舉行筆試。 

博士學位考試細則另定之。 

第十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不及格者。 

修業期間未滿一學期而退學者，本校不發給證明文件。 

第十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於學位考試前至少二十天填具申

請表經指導教授及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可，報請學校同意後，聘請口試

委員，組織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學位考試事宜。俟學位考試成績及格後，

由校授予博士學位。 

第十五條 博士班研究生擬轉系、所、學位學程者，需修業滿一學期，於第六學期註冊

日前（休學學期不計入）提出申請，經原肄業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認可，

暨擬轉入系、所、學位學程審查通過後，經教務長同意與校長核准者，可轉

讀其他系、所、學位學程。 

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研究生須於學期開始上課七日前提出。轉系、所、

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 

經核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學生，不得因此要求延長修業年限，且必須符

合轉入系、所、學位學程之學年度畢業條件，方得畢業。 

第十六條 博士班研究生亦須遵守本校其他一切規章，如有違犯，依照本校學則規定，

分別予以處分。 

第十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之核發，依照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辦理。 

第十八條 本章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訂時亦同。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GM09.htm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C01.htm
http://www.osa.nchu.edu.tw/grwork/News/ru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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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碩士班章程 

112.11.6 第 86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3 條), 

第一條  本校依大學法第二十六條及相關法規訂定本章程。 

第二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畢業得

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規定之資格者，經本校碩士班甄試及格或入學考

試錄取，或經教育部核准之外國籍研究生經本校甄試及格者，或依本校外國

學生入學辦法獲准入學之外國籍研究生，准入本校碩士班肄業。 

碩士班招生簡章另定之。 

第三條  研究生入學後，應於第一學年結束前商請指導教授。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

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班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指導

教授名單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後彙送教務處註冊組。研究生商請指

導教授，依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辦理。 

指導教授應具備學位授予法認定可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且具本校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若屬共同指導者，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案)助理

教授以上之資格。 

第四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習課程，分為： 

甲、必修科目。 

乙、選修科目。 

必修及選修科目，由系（所、學位學程）級課程委員會研議，院、校級課程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第五條  碩士班研究生應補修之大學部基本課程，由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及指導教

授決定之，但補修及格後，不計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學分。在未補修

及格前，不得參加學位考試。 

碩士班研究生因預官考選需要補（重）修大學軍訓課程，得申請補（重）修。

但補（重）修及格後，不計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學分，未補修及格前

或補修成績未達預官初選標準時，不得參加預官複選考試。 

第六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但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

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期限壹年。 

前述所稱「在職進修研究生」係指以在職生身份錄取入學之研究生。 

第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論文六學分另計；如須提高畢業應修

學分數，由各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之相關審核會議訂定並報校核定後實施

之。 

第八條  研究生選修課程，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辦理。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之必修科目

應令重修。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C02.htm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C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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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學位考試(含論文、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以口試舉行為原則，由本校定期舉行。必要時各系、所、

學位學程並得自行舉行筆試。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另定之。 

第十一條 碩士班研究生退學依本校學則規定處理。 

修業期間未滿一學期而退學者，本校不發給證明文件。 

第十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於學位考試成績及格後，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擬轉系、所、學位學程者，需修業滿一學期，於第四學期註冊

日前（休學學期不計入）提出申請，經原肄業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認可，

暨擬轉入系、所、學位學程審查通過後，經教務長同意與校長核准者，可轉

讀其他系、所、學位學程。 

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研究生須於學期開始上課七日前提出。轉系、所、

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 

經核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學生，不得因此要求延長修業年限，且必須符

合轉入系、所、學位學程之學年度畢業條件，方得畢業。 

第十四條 碩士班研究生須遵守本校一切規章，如有違犯，依照本校學則規定，分別予

以處分。 

第十五條 碩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之核發，依照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辦理。 

第十六條 本章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訂時亦同。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GM06.htm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C01.htm
http://www.nchu.edu.tw/%7Egrwork/News/rule/delegacy/delegac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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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112.11.6 第 86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1,6,14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配合學生需要，以增加其就業機會，特依據本校

學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修讀雙主修之情形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得申請加修本校或簽約他校不同學系、學位學程之

學士學位為第二主修。 

二、修讀碩士學位學生及修讀博士學位學生得申請加修本校不同系、所、學

位學程之同級學位為第二主修。 

碩士在職專班及產業碩士專班學生不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擬申請雙主修者應自第二學年起，於

當學期註冊日起二週內申請加修他系（所、學位學程）課程，修讀雙主修。

轉學生就讀本校一年後始得申請修讀雙主修。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不可相互

修讀雙主修。 

本校碩、博士班學生得自一年級第二學期起，申請加修本校其他系(所、學位

學程)之同級學位為雙主修。 

第四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雙主修，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須達七十五分以上，或其成

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惟各學系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

規定。 

碩、博士班學生申請雙主修標準，依加修之雙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規

定辦理。 

第五條  申請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須經其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及加修學系（所、學

位學程）雙方主任（所長）簽章同意，送註冊組核備。 

碩、博士班學生申請雙主修者，除前項規定外，應先取得其指導教授同意。

若因故無法商請指導教授同意，悉依照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

則」辦理。 

第六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其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條件以核准修讀學年度

的畢業條件為基準。修讀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規

定畢業科目學分外，應至少修滿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全部專業必修科

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 

學士班學生如扣除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學分後，加修學系(學位學程)專業必

修科目學分仍不足四十學分，或加修學系(學位學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原本

不足四十分學分，應由加修學系(學位學程)指定選修科目學分補足之。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他系（所、學位學程）為雙主修者，除應符合第一項規

定外，並應各自完成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及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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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條件及學位論文（或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實務報告代替）。 

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得視需要，自訂對申請雙主修學生增減畢業應修

科目及學分，惟仍應高於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不含畢業論文學分)。加修學

系（所、 學位學程）應修最低學分數須訂於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放棄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其在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所修之必修科目學

分已達輔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資格。未達輔系資格而其在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所修之必修科目與所屬系（所、學位學程）相關者，得視同所屬

系（所、學位學程）之選修科目，其學分數並得抵充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第七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修讀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之必修科目應在學期中

修讀之。但如與本系（所、學位學程）所修科目授課時間衝突時，得照本校

所訂暑期開班授課規定，參加暑修。 

前項所定必修科目，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訂定並提報系、院、校三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課務組公布之。 

第八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加修學系科目學分應與所修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科目學分合併計算，並均登記於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歷年成績

表內。 

第九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如中途因故無法或不願繼續修讀加修學系（所、學位學

程）科目學分時，得經雙方系主任（所長）同意後，准予放棄修讀雙主修資

格。 

第十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士班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之應修畢業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應修科目

學分，得在期限內(第一學期須於十二月一至三十一日，第二學期須於五月

一至三十一日)申請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始准予在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畢業。如不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延長期間至多一學年，

並以一次為限。如仍未修畢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者，即予撤銷其加修讀雙主修資格。 

碩、博士班學生加修他系(所、學位學程)為雙主修，因修業年限屆滿，已完

成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各項畢業規定，而未完成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各項畢業規定者，得依以下方式辦理： 

一、學生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其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准予畢業。但畢業後

不得申請返校補修原雙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學分或申請發給任何修

讀雙主修證明。 

二、學生不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延長期間至多一學年，

並以一次為限。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後，若學生仍未能符合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畢業資格者，則以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資格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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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其所修讀加修學系科目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者，

仍可取得輔系畢業資格。已採計輔系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為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應修畢業學分。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畢業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返校補修不足雙主修學

位科目學分或發給任何修讀雙主修證明。 

第十一條 他校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在轉學本校後，如欲保留其修讀雙主修之資格，得

重新申請登記。 

第十二條 修畢雙主修之學生，申請中、英文成績單、學位證明書或轉學證明書等有關

學籍證明文件時，均得加註雙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第十三條 學生修滿雙主修學位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後，學校應於學生學籍資料、歷年成

績表、畢業證書以及冊報畢業生名冊中加註該生完成雙主修學系（所、學位

學程）名稱。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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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112.11.6 第 86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1,13 條) 

第一條  本校為規範學生修讀輔系事宜，依據本校學則之規定，並參酌本校實際情形，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系，係指申請修讀輔系學生之原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 

學生修讀輔系之情形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得申請修讀本校或簽約他校同級輔系(學位學程)。 

二、修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之學生，得申請修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之輔

系(所、學位學程)。 

第三條  擬修讀輔系學生，應自入學第二學年起，於當學期註冊日起二週內，填具申

請表附歷年成績單，經主系、輔系雙方系所主管簽章同意，送註冊組審核列

冊。 

第四條  學生修讀學士班輔系專業必修科目，至少應達二十學分，其中不包括其主系

應修習之相同科目在內。 

碩士班學生加修他系碩士班作為輔系及博士班學生加修碩士班或他系(所、

學位學程)博士班為輔系者，由各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自訂應加修科目

及學分數，經系院級相關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學生修讀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者，不另授予學位。 

第五條  學生修讀輔系之學分，應在其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 

第六條  修讀輔系之課程不得與主系課程時間衝突。 

第七條  修讀輔系學生應修輔系之專業必修科目與學分數及其修習之先後次序，由各

該輔系訂定並提報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課務組公布之。 

第八條  學生每學期如在主系有應減修、重修、補修科目與學分之情形者，其應修學

分數應依照減修規定辦理，並應先行重補修主系之課程，而後再修讀輔系之

課程。 

第九條  修讀輔系科目成績應併入每學期成績內核算，並依照本校學則有關成績考查

各條款之規定辦理。 

碩士班學生修讀學士班輔系，其輔系科目成績不列入學期平均計算。 

第十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該生學籍資料、畢業生名冊、歷年成績表、

畢業證書內加註輔系名稱。碩、博士班學生修讀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須再加

註班別。 

第十一條 符合主系畢業條件之修讀輔系學生，若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分，得在期

限內（第 1 學期須於 12 月 1 至 31 日，第 2 學期須於 5 月 1 至 31 日）申請

放棄修讀輔系而准其畢業，但其學位證書內不加註輔系名稱，且畢業離校後，

亦不得要求返校補修其未修足之輔系科目學分，或發給輔系之任何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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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修讀輔系學生應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年限內修足輔系規定科目與學分，不

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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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112.11.6 第 86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1,3,12 條) 

第一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依據本校學則第二十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所、學位學程）生。 

二、轉學生。 

三、曾在本校或他校就讀之入學新生。 

四、經本校核准到國內外學校修課完畢之在校學生。 

五、先修讀學分者，持有證明後且考取修讀學位者。 

六、本校另有規定者。 

第三條  准予抵免之科目原則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與內容皆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實際相同者。 

三、不同學分互抵之採計： 

(一)得以多抵少，但抵免後以較少之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應由就讀系所或相關系所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

分，如無法補足學分者，不得抵免。 

(三)若屬於全學年的課程者，可抵免上學期或下學期課程。 

(四)體育課程之抵免由體育室認定，惟校必修體育課程不受第二目之限

制。 

四、屬學士班課程之科目不得抵免碩、博士班課程科目。 

五、五專一至三年級課程不得抵免。 

第四條  抵免科目之成績規定如下： 
一、原則上學士程度之課程以至少六十分為可抵免之成績。碩、博士程度之

課程以至少七十分為可抵免之成績。 

二、除專科畢業生外，申請抵免之課程應為未計入已取得學位之畢業最低學

分內；若該科目已計入已取得學位之畢業最低學分內，且列為現修習系

(所)之專業必修科目，在不變更畢業學分數的原則下，得據以申請免修，

其審核並準用抵免相關規定。 

三、經核准具備雙重學籍學生(雙聯學制除外)，於對方學校修習之學分不予

抵免。 

四、各辦理抵免單位得針對不同學校與不同班別之課程，提高認可抵免之成

績標準或決定不予抵免。 

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上限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轉入二年級之轉系（學位學程）生，至多得抵免四

十五學分；轉入三年級者，至多九十學分，但校必修(體育、服務學習、

通識)課程及已修習轉入學系開設之相同科目名稱及學分數，不在此限。 

二、碩、博士班轉系（所、學位學程）者，至多得抵免轉入系（所、學位學

程）規定畢業總學分數之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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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轉入二年級第一學期之轉學生，至多得抵免四十五

學分；轉入二年級第二學期之轉學生，至多得抵免六十七學分；轉入三

年級者，至多九十學分。 

四、曾在本校或他校就讀之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至多得抵免一一

0學分。 

五、碩、博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之新生至多得抵免系（所、學位學程）規定

畢業總學分數(不含畢業論文)之一半。惟本校畢(肄)業學生修習本校碩、

博士班課程抵免學分數得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認定，不受此限。 

六、經本校核准到國內外學校修課完畢之在學學生，其可抵免之科目與學分

數由學生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認定。 

第六條  提高編入年級之規定如下： 
一、轉系（所、學位學程）生與轉學生依申請轉入年級就讀，不得要求提高

編級。 

二、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抵免達四十學分者，得編入二年級；達八

十學分者，得編入三年級；達一一 0學分者，得編入四年級。 

三、提高編級學生至少須在校修業一年，並應依編入年級畢業條件規定修讀，

始可畢業。 

四、申請提高編級以一次為限，並需填寫提高編級申請表，經學系（學位學

程）主任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凡經核定通過者，不得申請變更或撤

銷。 

第七條  轉系（所、學位學程）生與經本校核准到國內學校修課完畢之在學學生，其

抵免科目除採記學分外，並採記成績。入學新生、轉學生及經核准至國外及

大陸地區之交換生，其抵免科目僅採記學分，不採記成績。 

第八條  學生應按規定期限辦理學分抵免，而且申請抵免學分以一次為限，辦完抵免

後與超過期限後均不得再提出申請抵免。 

如有情況特殊者，學生須檢具說明文件，大學部學生經導師或研究所學生經

指導教授同意，並經系所主管及教務長核准後，得另案處理。 

第九條  新生、轉學生與轉系（所、學位學程）生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復學）、

轉學、轉系（所、學位學程）該學期註冊日起二週內辦理完畢。在學學生至

國內外他校修課之抵免，則須於修課完畢取得成績後一個月內辦理抵免，如

為應屆畢業生必須完成抵免申請手續才能離校。 

第十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相關教學單位（院、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分

別依據本辦法自行訂定詳細抵免標準報教務處備查後負責初核審查，必要時

得舉行考試以決定是否給予抵免。初核後，由教務單位負責複核。初核與複

核均應依規定嚴謹行事，不可疏忽。 

第十一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應填列抵免科目學分申請書並附原校或在校歷年成績表，

供初核與複核。初核與複核後，由教務長核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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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轉系辦法 

112.11.6 第 86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10 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如認為就讀學系（學位學程）與本人志趣不合，

得依照下列規定申請轉系（學位學程）： 

一、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各學系（學位學程）二年級肄業。 

二、學生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三年級

或性質不同學系（學位學程）二年級肄業。 

三、學生因特殊原因經教務長同意者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學位學程）三年級或二年級肄業。 

四、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肄業學生，不得相互轉系（學位學程）。 

第三條  擬轉系（學位學程）學生，應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

申請時，應填申請書，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同意，附歷年成績單及轉入學系

（學位學程）要求之資料，送轉出學系（學位學程）主任簽註意見，然後交

由註冊組彙送轉入學系（學位學程）審核。轉入學系（學位學程）得舉辦公

開之考試，以考試成績作為審核是否通過之參考依據。各系（學位學程）審

核結果由校長核定。 

第四條  核定轉系學生之人數，應以轉入學系（學位學程）一年級原核招生及分發學

生名額加二成之人數為度，惟外籍學生及僑生不受此限。 

各學系學生人數資料，由教務處註冊組統計印製，提供學生轉系審查委員會

參考。 

第五條  凡經核准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由教務處註冊組於次學年度第一學期註

冊前，列單公佈。學生轉系（學位學程）前應慎重考慮，並先行瞭解擬轉入

學系（學位學程）之課程與性向，並請系（學位學程）主任予以輔導。既經

核准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非經雙方系（學位學程）主任及教務長之同

意，不得請求再轉其他學系（學位學程）或復回原學系（學位學程）。 

第六條  經核准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必須依轉入學系（學位學程）該年級學生

畢業條件修課，方得畢業。其應補修之科目與學分，由轉入學系（學位學程）

主任核定之。降級轉系者修業年限應扣除同年級重複年數，惟情況特殊，經

所屬學系（學位學程）簽請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經重考入學某學系（學位學程）一年級時，已申請抵免之修習科目學分，於

轉入他系（學位學程）就讀時，其原就讀學校修習科目學分應重新進行抵免

認定。 

第八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 

一、在本校修業未滿一學期之學生。 

二、四年級以上之肄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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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尚在休學期間之學生。 

四、招生規定另有規範者。 

第九條  轉系（學位學程）以一次為限，申請轉系（學位學程）時僅能申請一系，同

系（學位學程）學生申請轉組者或進修學士班之間相互申請轉班者，應比照

轉系（學位學程）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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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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